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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目錄
壹、基本資料	6
一、提案商業服務業者資料	6
二、提案學校端資料	7
三、提案計畫摘要	9
四、提案單位與人力資源	9
貳、計畫緣起	12
一、計畫目標	12
二、產業現況分析	12
參、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	12
一、遭遇痛點	12
二、解決方案	12
肆、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13
一、本計畫之目標客群	13
二、服務應用情境	14
三、解決方案建置或導入	15
四、營運推展	16
五、大專校院跨域研究團隊共同參與說明	17
六、資服業者共同參與說明	17
伍、計畫實施及組織架構	19
一、計畫推動組織架構	19
二、計畫工作項目分工情形	20
陸、執行時程及進度	21
一、預定進度	21
二、預定查核點說明	22
柒、預期效益	23
一、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	23
二、其它量化執行成效	25
三、其它質化執行成效	26
四、經濟效益	27
捌、經費需求	28
一、經費預算表	28
二、計畫經費項目說明	30

[bookmark: _Toc495476105][bookmark: _Toc496213011][bookmark: _Toc496213461][bookmark: _Toc496213678][bookmark: _Toc496278717][bookmark: _Toc496608146][bookmark: _Toc496609225][bookmark: _Toc496695707][bookmark: _Toc496776445][bookmark: _Toc496782911][bookmark: _Toc496996122][bookmark: _Toc496996323][bookmark: _Toc33458937][bookmark: _Toc73367598][bookmark: _Toc73555638][bookmark: _Toc126496998][bookmark: _Toc126497033][bookmark: _Toc126497516][bookmark: _Toc126497670][bookmark: _Toc126497730][bookmark: _Toc126498238][bookmark: _Toc126498284][bookmark: _Toc126499491][bookmark: _Toc126503054][bookmark: _Toc129786205][bookmark: _Toc157010714][bookmark: _Toc193446483][bookmark: _Toc33458938][bookmark: _Toc73367599][bookmark: _Toc73555639][bookmark: _Toc126496999][bookmark: _Toc126497034][bookmark: _Toc126497517][bookmark: _Toc126497671][bookmark: _Toc126497731][bookmark: _Toc126498239][bookmark: _Toc126498285][bookmark: _Toc126499492][bookmark: _Toc126503055][bookmark: _Toc129786206][bookmark: _Toc157010715][bookmark: _Toc193446484]
表目錄









圖目錄

[bookmark: _Toc193446643][bookmark: _Toc225425476][bookmark: _Toc225519959][bookmark: _Toc225858941][bookmark: _Toc225859191][bookmark: _Toc225859273]壹、基本資料
1、 [bookmark: _Toc193446644][bookmark: _Toc225425477][bookmark: _Toc225519960][bookmark: _Toc225858942][bookmark: _Toc225859192][bookmark: _Toc225859274]提案商業服務業者資料
	公司名稱
	
	核准設立日期
	

	統一編號
	
	員工人數
	

	公司電話
	（　）
	公司傳真
	（　）

	公司聯絡地址
	

	公司網址
	

	企業規模（註[footnoteRef:1]） [1: 【註】大企業係指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經常僱用員工數二百人以上之事業；中小企業係指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微型企業係指經常僱用員工5人以下之企業。新創事業係指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設立未滿八年之事業。] 

	大企業  中小企業  微型企業

	公司負責人
	姓名
	職稱
	性別

	公司簡介
	（填寫重點包含公司成立時間、營運目標、現況、曾獲殊榮及認證等，限200字以內）

	主要
營業項目
	


	計畫主持人
1. 商業服務業者
2.公司內具營運決策權之高階主管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協同
計畫主持人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計畫聯絡人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計畫專責
財務會計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合作之
中央廚房業者
（無則免填）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是否為新創（註[footnoteRef:2]） [2: 【註】新創企業者指提案之受委託業者來自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未滿八年之事業者。] 

	是    否

	
	本提案計畫辦理之工作
	

	
	中央廚房場域地址
	

	
	聯絡人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bookmark: _Hlk225354762]受委託
資訊服務業者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是否為新創
	是    否

	
	本提案計畫辦理之工作
	

	
	聯絡人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業務經營概況
	1.國內經銷門市（服務據點）：直營店   家、加盟店   家、經銷商   家
2.國內門市區域分布：北、中、南、東、離島
3.國外經銷門市：直營店   家、加盟店   家、經銷商   家
4.國外門市區域分布：亞洲，     、美洲，     、歐洲，     、其他，         （請註明國家名稱）
5.服務通路類型：實體店家、電子商務、行動商務、型錄、電視購物、其它        
6.主要往來物流業者：     、     、     等

	過去3年
營運概況
	年度
項目
	114年
	113年
	112年

	
	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元）
	
	
	

	
	營業額
（新臺幣元）
	
	
	

	
	內外銷比例（%）
	：
	：
	：

	
	人力
結構
	人力性別分佈
	男   人
女   人
	男   人
女   人
	男   人
女   人




2、 [bookmark: _Toc213312523][bookmark: _Toc225425478][bookmark: _Toc225519961][bookmark: _Toc225858943][bookmark: _Toc225859193][bookmark: _Toc225859275][bookmark: _Toc193446645]提案學校端資料
	學校名稱
	
	所屬所/院/系
	

	學校網址
	

	聯絡窗口
	姓名
	職稱
	性別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學校簡介
	（填寫重點包含學校當前教育重心、現況、曾獲殊榮及認證等，限200字以內）

	主要
研究項目
	

	合作之
大專校院
跨域研究團隊
	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本提案計畫辦理之工作
	

	
	聯絡人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過去3年
研究概況
	參與計畫
年度
	計畫簡介

	
	114年
	

	
	113年
	

	
	112年
	


3、 [bookmark: _Toc225425479][bookmark: _Toc225519962][bookmark: _Toc225858944][bookmark: _Toc225859194][bookmark: _Toc225859276]提案計畫摘要
	計畫名稱
	

	全程計畫期間
	自115年月日至116年11月20日

	計畫經費
（新臺幣/元）
	總經費
	
	自籌款
	第一年
	

	
	
	
	
	第二年
	

	
	補助款
	商業署
	第一年
	

	
	
	
	第二年
	

	
	
	國科會
	第一年
	

	
	
	
	第二年
	

	計畫目標
	

	第一年
計畫內容
摘要
	

	智慧餐廚預計複製擴散場域
	□臺南沙崙綠能智慧科學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年
階段成果
	

	第二年
計畫內容
摘要
	

	第二年
階段成果
	



4、 [bookmark: _Toc193446646][bookmark: _Toc225425480][bookmark: _Toc225519963][bookmark: _Toc225858945][bookmark: _Toc225859195][bookmark: _Toc225859277]提案單位參與人力資料
（請具體說明提案業者執行團隊及其它參與單位於計畫中之職責與過往相關專案經驗及實績等。）
(1) 商業服務業者
1. 計畫主持人資歷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男，□女

	經歷
	公司名稱
	起訖時間
	部門
	職稱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參與計畫
	計畫名稱
	時間
	主導公司
	參與項目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2) 主要投入人力
(1)  提案商業服務業者主要參與人力
	編號
	姓名
	職稱
	本業
年資
	學歷/專長
	計畫內負責工作項目
	投入
月數

	1
	
	
	
	
	（1）計畫主持人
（2）………
	

	2
	
	
	
	
	（1）協同計畫主持人
（2）………
	

	3
	
	
	
	
	（1）計畫聯絡人
（2）………
	

	4
	
	
	
	
	（1）計畫專責財務會計
（2）………
	

	5
	
	
	
	
	
	

	6
	
	
	
	
	
	

	7
	
	
	
	
	
	

	8
	
	
	
	
	
	

	9
	
	
	
	
	
	

	投入人力資源總計
	人月


註：計畫人員（含計畫主持人）須為企業正式員工，即具有該單位勞工保險身分者。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已符合年資或退休）或單位人數為未滿 5 人，須檢附證明文件（如勞保退休證明或就業保險投保證明）。
(2)  合作之中央廚房業者主要參與人員（無則免填）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在本提案計畫辦理之工作
	專業能力及經歷

	
	
	
	
	

	
	
	
	
	

	
	
	
	
	

	（1.） 
	
	
	
	


(3)  受委託資服業者主要參與人員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在本提案計畫辦理之工作
	專業能力及經歷

	
	
	
	
	

	
	
	
	
	

	
	
	
	
	

	（2.） 
	
	
	
	


(3) 大專校院
1. 主持人資歷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男，□女

	經歷
	學校名稱
	起訖時間
	部門
	職稱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參與計畫
	計畫名稱
	時間
	主導專案
	參與項目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年/月-年/月
	
	


2. 主要投入人力
	單位名稱
	類別
	姓名
	職稱
	在本提案計畫辦理之工作
	專業能力及經歷

	（服務機構/系所）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協同研究人員
	
	
	
	

	
	博士級研究人員
	
	
	
	

	
	…
	
	
	
	


說明：1.本表填寫大專校院人力應與本計畫書「計畫實施及組織架構」所撰寫與大專校院合作內容規劃一致。
2.本表列出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博士級研究人員」等類別，用於呈現本計畫針對大專校院合作研究團隊之跨域研究人力組成。
3.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須於「在本提案計畫辦理之工作」一欄補充「所負責的AI解決方案關鍵項目為何」。
3. 
[bookmark: _Toc495476106][bookmark: _Toc496213012][bookmark: _Toc496213462][bookmark: _Toc496213679][bookmark: _Toc496278718][bookmark: _Toc496608147][bookmark: _Toc496609226][bookmark: _Toc496695708][bookmark: _Toc496776446][bookmark: _Toc496782912][bookmark: _Toc496996123][bookmark: _Toc496996324][bookmark: _Toc193446647][bookmark: _Toc225425481][bookmark: _Toc225519964][bookmark: _Toc225858946][bookmark: _Toc225859196][bookmark: _Toc225859278]貳、計畫緣起
[bookmark: _Toc193446648][bookmark: _Toc225425482][bookmark: _Toc225519965][bookmark: _Toc225858947][bookmark: _Toc225859197][bookmark: _Toc225859279]一、計畫目標
（請依據本提案計畫內容及產出，定義其目標產業及範疇，並請說明本提案計畫在執行期間要達成的具體目標，並以條列式說明。）
[bookmark: _Toc193446649][bookmark: _Toc225425483][bookmark: _Toc225519966][bookmark: _Toc225858948][bookmark: _Toc225859198][bookmark: _Toc225859280]二、產業現況分析
（請依據本提案計畫目標產業衍生消費與商業活動進行以下之分析。）
（一）產業上下游組成
（二）產業供銷現況
（三）產業需求現況
（四）其他
[bookmark: _Toc193446650][bookmark: _Toc225425484][bookmark: _Toc225519967][bookmark: _Toc225858949][bookmark: _Toc225859199][bookmark: _Toc225859281]參、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
[bookmark: _Toc193446651][bookmark: _Toc225425485][bookmark: _Toc225519968][bookmark: _Toc225858950][bookmark: _Toc225859200][bookmark: _Toc225859282]一、遭遇痛點
（請說明本提案計畫所屬中央廚房遭遇的問題及所帶動業者之痛點，導入AI加值解決方案之必要性，並以分類方式進行說明。）
[bookmark: _Toc193446652][bookmark: _Toc225425486][bookmark: _Toc225519969][bookmark: _Toc225858951][bookmark: _Toc225859201][bookmark: _Toc225859283]二、解決方案
（請就上節說明之遭遇問題，以表格方式說明導入該解決方案之必要性、可行性與具體解決作法，並列舉實際案例。）
	範疇內容
	痛點描述
	解決方案服務名稱
	AI商業服務應用
技術工具
	應用描述

	產線製程
智慧化
	中央廚房生產流程高度仰賴人力，烹飪、分裝、封膜等程序耗時，且難以確保每批產品品質一致。
	AI 智慧廚房製程監控模組
	AI 影像辨識與感測監控技術
	導入影像辨識與感測模組，監控烹調溫度、時間、熟度與包裝狀態，自動校正異常製程參數，確保產線製程穩定與品質一致性。

	智慧餐廚
模組化
	各類菜品缺乏智慧餐廚設備製作標準，不同廚師製作導致口味不一、產線難以複製生產。
	AI 數位食譜與餐食自動化烹煮系統
	AI 數據分析與參數學習模型
	建立數位食譜資料庫，透過 AI 分析烹飪參數（時間、火候、配比），自動生成最佳化製程模型，確保菜品品質一致並可跨場域複製。

	地方美食
IP化
	傳統地方美食依賴特定師傅手藝，缺乏標準化論述與數位記錄，導致品牌難以跨區經營、風味容易失真且文化資產流失。
	地方美食食譜轉譯與數位風味系統
	故事建模與感官數據學習
	建立在地文化元素與食材比例，生成新型態地方美食食譜（搭配智慧廚具），確保在地美味能精準複製並延伸至多元文創商品。


[bookmark: _Toc193446653][bookmark: _Toc225425487][bookmark: _Toc225519970][bookmark: _Toc225858952][bookmark: _Toc225859202][bookmark: _Toc225859284][bookmark: _Toc495476107][bookmark: _Toc496213013][bookmark: _Toc496213463][bookmark: _Toc496213680][bookmark: _Toc496278719][bookmark: _Toc496608148][bookmark: _Toc496609227][bookmark: _Toc496695709][bookmark: _Toc496776447][bookmark: _Toc496782913][bookmark: _Toc496996124][bookmark: _Toc496996325]肆、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bookmark: _Toc193446654][bookmark: _Toc225425488][bookmark: _Toc225519971][bookmark: _Toc225858953][bookmark: _Toc225859203][bookmark: _Toc225859285]一、本計畫之目標客群
（請說明本計畫解決方案主要使用者（目標客群）之輪廓、如何提升目標客群導入意願，並以使用者角度說明本計畫導入之AI加值解決方案，可滿足哪些需求。）

[bookmark: _Toc193446655][bookmark: _Toc225425489][bookmark: _Toc225519972][bookmark: _Toc225858954][bookmark: _Toc225859204][bookmark: _Toc225859286]二、服務應用情境
（請明確說明中央廚房與智慧餐廚應用場域地點，闡述本計畫AI加值解決方案導入前與導入後之服務情境，並說明導入後對各個合作成員角色的影響，例如：運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及優化消費者服務體驗；或運用AI加值解決方案，串聯場域、上下游供應商或合作業者，進而開拓國際市場。如有多種情境，請依分別說明。）
（一）計畫導入前服務情境（AS-IS）
[image: 圖片2]（請以流程圖方式說明本計畫導入前後之應用情境並輔以文字說明。）
[bookmark: _Toc70020038][bookmark: _Toc70078794][bookmark: _Toc70186007][bookmark: _Toc70189893][bookmark: _Toc70256920]圖1、圖title
（上述流程圖為示意範例，請依據實際服務流程繪圖說明。）

（二）計畫導入後服務情境（TO-BE）
[image: 圖片2]（請說明本提案計畫輔導後規劃達成之服務情境，以圖示表達並佐以文字說明，具體表達應用服務模式的對象與規劃。）如：新增帶動合作業者（服務據點）、新增服務流程及功能、新增服務流程之科技、新增服務之效益等。
[bookmark: _Toc70020039][bookmark: _Toc70078795][bookmark: _Toc70186008][bookmark: _Toc70189894][bookmark: _Toc70256921]圖2、圖title
（上述流程圖為示意範例，請依據實際服務流程繪圖說明。）
[bookmark: _Toc193446656][bookmark: _Toc225425490][bookmark: _Toc225519973][bookmark: _Toc225858955][bookmark: _Toc225859205][bookmark: _Toc225859287]三、解決方案建置或導入
（本提案計畫導入之AI加值解決方案，各項系統建置之串接方式，以及提供服務使用者之功能項目，請說明整體系統架構，以圖示表達並佐以文字說明。）
（一）解決方案與關鍵技術基本資料
	序號
	AI解決方案名稱
	關鍵技術名稱
	基礎
模型
	取得該
方案方式
	所需軟硬體設備
	解決痛點
說明
	目前市場使用成熟度

	範例
	AI智慧結帳櫃檯
	影像辨識
	YOLOv7
	■自行開發
□技術移轉
□技術授權
□       
	攝影機
	產品數量多、外觀相似，結帳仰賴人工辨識，效率低易發生結帳失誤
	基礎模型技術成熟，惟仍須需依個案訓練模型參數

	
	
	xxxxx技術
	
	□自行開發
□技術移轉
□技術授權
□        
	
	
	（請說明目前市場上使用此技術之情形。）

	
	
	yyyyy系統
	
	□自行開發
□技術移轉
□技術授權
□        
	
	
	（請說明目前市場上使用此系統之情形。）

	
	
	zzzzz平臺
	
	□自行開發
□技術移轉
□技術授權
□        
	
	
	（請說明目前市場上使用此平臺之情形。）



（上述解決方案名稱為示意範例，請填入計畫實際解決方案名稱。）
（二）整體系統架構
1.整體系統架構圖
（請就本提案計畫建置或導入之所有解決方案，以圖示及文字說明其連結與應用。）
2.介接方法
（請說明其相互串連及作用之介接做法，包含訊息傳遞、資料交換、流程銜接及功能互補等。）
（三）隱私與資訊安全管理
（請說明資訊安全控管作業，以確保能提供消費服務之提供者（商業服務業）及使用者（消費者）享有安全可靠的服務及流程。建議內容重點包含：服務系統須符合資訊安全防護相關規範（例如：ISO 27001），並涵蓋防竊取、杜絕安全攻擊、資料加解密、防止資料外洩、濫用及偽造等面向。須符合個資保護相關法令之規範（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包含資料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bookmark: _Toc193446657][bookmark: _Toc225425491][bookmark: _Toc225519974][bookmark: _Toc225858956][bookmark: _Toc225859206][bookmark: _Toc225859288]四、營運推展
（一）商業模式
[image: 圖片4]（請依據本提案計畫之服務應用內容及解決方案，以圖示及文字說明計畫欲營運之商業模式，包含：商流、物流、資訊流與金流，並說明如何帶動中小型業者之成效。）
[bookmark: _Toc70020040][bookmark: _Toc70078796][bookmark: _Toc70186009][bookmark: _Toc70189895][bookmark: _Toc70256922]圖3、圖title
（上述模式圖為示意範例，請依據實際商業模式說明。）
	（二）獲利方式與來源
（請依據前述商業模式，說明獲利方式與來源，以驗證本提案計畫所導入服務具有商業價值、產生利潤。）
（四）智慧餐廚與AI解決方案擴散策略
（以智慧餐廚為核心，透過示範導入、模組化與產業擴散三階段推動，形成全國智慧餐飲生態，並依據前述商業模式，說明116年擴散智慧餐廚智慧模組及解決方案策略。）
（五）企業永續發展規劃
（就本計畫導入發展綠色循環經濟，創造企業永續指標及其效益數值之計算公式等說明。建議指標參考，包含減少食物浪費、提供產銷歷程及安心食品、增加民眾健康與福祉、提供合適的工作或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為員工加薪或提高福利、減少用紙、改用低耗能設備等方式。）
[bookmark: _Toc193446658][bookmark: _Toc225425492][bookmark: _Toc225519975][bookmark: _Toc225858957][bookmark: _Toc225859207][bookmark: _Toc225859289]五、大專校院跨域研究團隊共同參與說明
（一）研究團隊跨域整合作法
（含學校跨域整合分工架構，以及所具備之研究實績、技術成果及資源整合能力或經歷）
（二）大專校院跨域研究能量支持，共同產出創新解決方案規劃
（請說明如何提供跨域學術及關鍵技術支援，從產業需求出發，結合業者既有技術，提出升級研發方案，並具實務應用性或技術發展潛力或具新穎性，並請填列下表）
[bookmark: _Hlk210317066]AI技術導入協作分工與預期產出表
	[bookmark: _Hlk210317041]技術名稱
	工作項目
	大專校院團隊分工
	資服業者團隊分工
	大專校院
查核內容【註[footnoteRef:3]】 [3: 【註8】需填入陸、執行時程及進度之二、查核內容及成果績效概述中的查核內容及成果績效概述。] 

	查核資料【註[footnoteRef:4]】 [4: 【註9】需填入陸、執行時程及進度之二、查核內容及成果績效概述中的應備查核資料。] 


	範例
影像的產品瑕疵AI檢測系統開發
	範例
1.核心模型開發
	範例
1.負責模型演算法架構設計與理論創新。
2.負責實驗室環境下的模型訓練與性能基準測試。
	範例
1.負責應用場域原始數據的採集、清洗與標註。
2.根據現場需求，提供模型準確度與運算速度的規格要求。
	範例
1.模型效能評估報告：提交報告證明在測試集上的準確度與延遲已達成規格書之目標值（KPI）。
2.技術移轉文件交付：完成模型API規格書V1.0交付給業者，並獲業者確認接收
	範例
優化核心AI模型V1.0（含演算法技術文件、模型檔案）

	
	範例
2.系統整合與部署
	範例
1.提供核心模型與相應技術文件。
2.協助資服業者解決模型在實際硬體部署時的效能優化。
	範例
1.負責將校方模型進行封裝與系統化（例如：API或微服務）。2.負責使用者介面（UI）與應用層程式開發、現場設備佈署與系統串接。
	範例
1.使用者驗收測試報告：證明模型在實際場域的檢測準確度維持在實驗室結果的98% 以上。

	範例
場域就緒的整合應用系統V1.0（含介面、數據接口、部署文件）



（三）學生場域實作培育方案規劃
（請說明如何促進學生參與計畫在地場域人才培育，提出學生參與實作方案，培養跨域實作能力，及與開發創新解決方案的關聯，並填列下表）
	項目
	辦理單位
	期程/時數
	辦理地點
	規劃內容
	查核內容與資料【註[footnoteRef:5]】 [5: 【註10】需填入陸、執行時程及進度之二、查核內容及成果績效概述中的查核內容及成果績效概述、應備查核資料。] 


	範例
XXX課程
	XXXX學校
	課程期程
· （×月×日-×月×日）
· 總時數
· 實作人數
	XXX教室或XXX會議室
	1.
2.
3.
	

	範例
XXX實作
	XXXXX廠商
	實作期程
· （×月×日-×月×日）
· 總時數
· 實作人數
	XXXX場域或XXX門市
	1.
2.
3.
	


（表格內容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bookmark: _Hlk193123794]（四）協助產業技術升級及實作人才培育之預期成果
（請說明學界投入本計畫之預期執行成效，包含但不限：修課時數、場域實作、後續就業銜接及留用機制或規劃。）

[bookmark: _Toc225425493][bookmark: _Toc225519976][bookmark: _Toc225858958][bookmark: _Toc225859208][bookmark: _Toc225859290]六、資服業者共同參與說明
（請說明資服業者參與本計畫之角色與技術投入，包含AI系統開發、資料整合、流程優化或雲端平台建置等內容；並描述導入後對營運效能、作業效率、成本結構與服務品質的改善成效，同時說明未來商業化應用與擴散推廣的規劃方向。）
[bookmark: _Toc193446659][bookmark: _Toc225425494][bookmark: _Toc225519977][bookmark: _Toc225858959][bookmark: _Toc225859209][bookmark: _Toc225859291]伍、計畫實施及組織架構
[bookmark: _Toc193446660][bookmark: _Toc225425495][bookmark: _Toc225519978][bookmark: _Toc225858960][bookmark: _Toc225859210][bookmark: _Toc225859292][image: 一張含有 文字, 螢幕擷取畫面, 字型, 行 的圖片

AI 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正確。]一、計畫推動組織架構
[bookmark: _Toc193446661]（請以組織圖說明計畫之推動組織架構。）

二、計畫工作項目分工情形
（請以計畫推動組織架構，說明計畫工作項目之分工安排。）
	115年度

	工作項目
	次工作項目
	參與單位
	工作內容說明

	（一）工作項目X
	1.次工作項目X1
	
	

	
	
	
	

	
	2.次工作項目X2
	
	

	
	
	
	

	
	3.﹍﹍
	
	

	
	
	
	

	（二）工作項目Y
	1.次工作項目Y1
	
	

	
	
	
	

	
	2.次工作項目Y2
	
	

	
	
	
	

	
	3.﹍﹍
	
	

	
	
	
	

	（三）工作項目Z
	1.次工作項目Z1
	
	

	
	
	
	

	
	2.次工作項目Z2
	
	

	
	
	
	

	
	3.﹍﹍
	
	

	
	
	
	



	116年度（前期規劃）

	工作項目
	次工作項目
	參與單位
	工作內容說明

	（一）工作項目X
	1.次工作項目X1
	
	

	
	
	
	

	
	2.次工作項目X2
	
	

	
	
	
	

	
	3.﹍﹍
	
	

	
	
	
	

	（二）工作項目Y
	1.次工作項目Y1
	
	

	
	
	
	

	
	2.次工作項目Y2
	
	

	
	
	
	

	
	3.﹍﹍
	
	

	
	
	
	

	（三）工作項目Z
	1.次工作項目Z1
	
	

	
	
	
	

	
	2.次工作項目Z2
	
	

	
	
	
	

	
	3.﹍﹍
	
	

	
	
	
	


說明：有關工作項目訂定需對應到【計畫推動組織架構】之各參與單位，以助釐清各單位投入及工作規劃；如單一次工作項目有多家參與單位，請於單位名稱後註明（主）與（輔）。

[bookmark: _Toc193446662][bookmark: _Toc225425496][bookmark: _Toc225519979][bookmark: _Toc225858961][bookmark: _Toc225859211][bookmark: _Toc225859293]陸、執行時程及進度
[bookmark: _Toc193446663][bookmark: _Toc225425497][bookmark: _Toc225519980][bookmark: _Toc225858962][bookmark: _Toc225859212][bookmark: _Toc225859294]一、預定進度
（請於提案計畫執行期間內，分別列出各項工作之進度線及設立查核點。）
	工作項目
	115年度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一）工作項目X
	
	
	
	
	
	
	
	

	1.次工作項目X1
	
	▲A1
	
	
	
	
	
	

	2.次工作項目X2
	
	
	▲A2
	
	
	
	
	

	3.﹍﹍
	
	
	▲A3
	▲A4
	
	
	
	

	期中審查
	
	
	
	★
	
	
	
	

	（二）工作項目Y
	
	
	
	
	
	
	
	

	1.次工作項目Y1
	
	
	
	▲B1
	
	
	
	

	2.次工作項目Y2
	
	
	
	
	▲B2
	▲B3
	

	

	3.﹍﹍
	
	
	
	
	
	▲B4
	

	

	（三）工作項目Z
	
	
	
	
	
	
	
	

	1.次工作項目Z1
	
	
	
	
	▲C1
	
	
	

	2.次工作項目Z2
	
	
	
	
	
	▲C2
	
	

	3.﹍﹍
	
	
	
	
	
	▲C3
	

	

	期末審查
	
	
	
	
	
	
	
	★


[bookmark: _Toc193446664][bookmark: _Toc225425498][bookmark: _Toc225519981][bookmark: _Toc225858963][bookmark: _Toc225859213][bookmark: _Toc225859295]二、預定查核點說明
請於提案計畫執行期間內分別列出各項查核點說明，並請加入期中審查（8月）及期末審查（12月）之查核點。
	115年度

	查核點
編號
	完成日期
	比重%
	查核內容及
成果績效概述
	應備查核資料

	A1
	月 日
	
	
	

	A3
	月 日
	
	
	

	期中審查
	8月
	
	
	

	B2
	月 日
	
	
	

	．
	月 日
	
	
	

	A2
	月 日
	
	
	

	B1
	月 日
	
	
	

	B3
	月 日
	
	
	

	B4
	月 日
	
	
	

	C1
	月 日
	
	
	

	C2
	月 日
	
	
	

	期末審查
	12月
	
	
	



說明1：
以下為必備之查核之文件項目
－關鍵績效指標（KPI）達成率之相關證明與帶動交易紀錄（system log），必要欄位包括：文件名稱、編號、收送方、收送件時間、狀態，若為無法由電腦產生者，請提供其他證明文件。
－作業流程前後改善與差異分析。
－系統架構、系統文件與操作手冊。
－會議紀錄，如：導入流程確認、進度檢討、相關教育訓練及跨部門會議等（各種會議應備簽到表及議程等相關資料）。
－委外契約書／合作意願書（有委外工作項目與合作單位者方須提供）。
－使用者使用紀錄。
－推廣活動舉辦紀錄（活動資料、活動規劃案、報到表、文宣、媒體資料等）。
[bookmark: _Toc495476109][bookmark: _Toc496213015][bookmark: _Toc496213465][bookmark: _Toc496213682][bookmark: _Toc496278721][bookmark: _Toc496608150][bookmark: _Toc496609229][bookmark: _Toc496695711][bookmark: _Toc496776449][bookmark: _Toc496782915][bookmark: _Toc496996126][bookmark: _Toc496996327][bookmark: _Toc193446665]說明2：大專校院應就計畫執行目標進度與成果訂定查核點，含期中審查及期末審查查核點。
說明3：請依查核點完成日期排序。
[bookmark: _Toc225425499][bookmark: _Toc225519982][bookmark: _Toc225858964][bookmark: _Toc225859214][bookmark: _Toc225859296]柒、預期效益
[bookmark: _Toc193446666][bookmark: _Toc225425500][bookmark: _Toc225519983][bookmark: _Toc225858965][bookmark: _Toc225859215][bookmark: _Toc225859297]一、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
（請依據下表規劃計畫期間內可完成之成果績效，填具相關KPI，及詳述其定義、計算公式與驗證方式，可參考附件9定義。）
	關鍵績效指標
	輔導前
	輔導後
（115/12/10目標值）
	指標內涵釋義

	必 要 指 標
	1. 營運效率提升至少20%（如：同一產線加工量、餐點出餐量或配送件數提升20%以上）。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2. 
	3. 成本節省達 10%以上（例：成本節省率達到 10%以上，有效優化了資源投入和財務結構。）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4. 
	5. 地方美食IP化產品至少1項
	
	
	說明：

	1. 
	6. 衍生投增資額至少2,000萬元（含商業服務業者自主投入於軟體、系統、硬體購置經費、自行增資或吸引外在投資，以及資服業者衍生投資額等。）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2. 
	7. 學界參與計畫培育人才數（含至配合場域實作__名、畢業後任職於相關產業__名）
	
	
	1.定義：
（1）參與本計畫各項研究工作項目之學生人數（含實作）。
（2）「畢業任職於相關產業人數」係指前項參與計畫之學生，後續就業銜接及留用機制或規劃。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自訂指標 
	1. 場域解決方案A-1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2. 場域解決方案A -2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3. 場域解決方案B-1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4. 場域解決方案B-2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5. 學校自訂優化指標-1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6. 學校自訂優化指標-2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7. 自訂彰顯永續發展指標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請依提案內容自行增列指標
	
	
	1.定義：
2.計算公式：
3.驗證方式：


說明1：「輔導前」是指計畫開始執行前之實際狀況，「輔導後」是指計畫執行後之目標值。
說明2：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關鍵績效指標補充說明：
（上述關鍵績效指標如有需再補充說明部份，請詳述於此。）
學校自訂優化指標應呈現促進產業效益（不含論文發表），可包含如促進創新技術/產品/服務開發（項）、改良現有技術/產品/服務（項）、技術移轉（件/千元）、專利申請（國內-件/國外-件）等，並對應後續「三、質化執行成效」進行效益說明。
[bookmark: _Toc193446667][bookmark: _Toc225425501][bookmark: _Toc225519984][bookmark: _Toc225858966][bookmark: _Toc225859216][bookmark: _Toc225859298]二、其它量化執行成效
（請依據下表規劃計畫期間內可完成之執行成效，下表所列「效益項目」提供參考，請依實際效益項目調整，並填入相關「量化」數值，得以金額表示者，務必請以金額表示；另請說明各項效益項目之定義與計算公式。）
	效益項目
（含第1項必填外，計填寫3項）
	輔導後
（115/12/10目標值）
	項目內涵釋義

	1. 新增展店數
	國內    家
國外    家
	1.定義：
2.計算公式：

	2. 國外業務營收 （如無則免填）
	元
	1.定義：
2.計算公式：


 
[bookmark: _Toc193446668][bookmark: _Toc225425502][bookmark: _Toc225519985][bookmark: _Toc225858967][bookmark: _Toc225859217][bookmark: _Toc225859299]三、其它質化執行成效
（請依據下表規劃計畫期間內可完成之「質化」執行成效，並請依實際效益填入效益項目，及填入相關「質化」狀態內容。）
	效益項目
	輔導後狀態
（115/12/10目標值）

	1.
	

	2.
	

	3.
	


[bookmark: _Toc193446669][bookmark: _Toc225425503][bookmark: _Toc225519986][bookmark: _Toc225858968][bookmark: _Toc225859218][bookmark: _Toc225859300]
四、經濟效益
（請具體陳述計畫執行完成後，對整體產業、消費大眾、社會環境、科技發展等所產生之衍生性貢獻或影響，如：對一般消費大眾服務價值之提升、對普及大眾服務提供之幫助、可提供相關執行成果文件及資料供學研單位做進一步研究使用…等。）
	效益項目
	輔導後狀態
（115/12/10目標值）

	1.對產業產生之貢獻
	（1）
（2）
（3）

	2.對消費大眾產生之貢獻
	（1）
（2）
（3）

	3.對社會環境產生之影響
	（1）
（2）
（3）

	4.對商業科技發展之影響
	（1）
（2）
（3）




[bookmark: _Toc495476110][bookmark: _Toc496213016][bookmark: _Toc496213466][bookmark: _Toc496213683][bookmark: _Toc496278722][bookmark: _Toc496608151][bookmark: _Toc496609230][bookmark: _Toc496695712][bookmark: _Toc496776450][bookmark: _Toc496782916][bookmark: _Toc496996127][bookmark: _Toc496996328][bookmark: _Toc193446670][bookmark: _Toc225425504][bookmark: _Toc225519987][bookmark: _Toc225858969][bookmark: _Toc225859219][bookmark: _Toc225859301]捌、經費需求
1、 [bookmark: _Toc193446671][bookmark: _Toc225425505][bookmark: _Toc225519988][bookmark: _Toc225858970][bookmark: _Toc225859220][bookmark: _Toc225859302]經費預算表
（1） 115年度經費預算總表
單位：元
	商業服務業者

	經費來源
經費項目
	補助款
【註[footnoteRef:6]】 [6: 【註】補助款編列須要至少2個1級會計科目（如人事費、旅運費及業務費）。] 

	自籌款
	合計
	經費項目之
計算公式及說明【註[footnoteRef:7]】 [7: 【註】如無編列此項經費，則無需填寫計算公式或說明。] 


	（一）人事費

	薪資
	
	
	
	詳次頁表格說明

	小計
	
	
	
	

	占總經費比例%
	%
	%
	%
	

	（二）旅運費

	國內旅運費
	
	
	
	　元/人次　人次

	短程車資
	
	
	
	　元/人次　人次

	小計
	
	
	
	

	占總經費比例%
	%
	%
	%
	

	（三）業務費

	委託研究或驗證費
	
	
	
	詳次頁表格說明

	設備使用費
	
	
	
	詳次頁表格說明

	設備租賃費
	
	
	
	詳次頁表格說明

	設備維護費
	
	
	
	詳次頁表格說明

	諮詢顧問費
	
	
	
	元/人月　人月

	講師費
	
	
	
	元/場　場

	會議舉辦費
	
	
	
	元/場　場

	行銷推廣費
	
	
	
	元/場　場

	雜項費用
	
	
	
	

	小計
	
	
	
	

	佔總經費比例%
	%
	%
	%
	

	合計
	
	
	
	

	佔總經費比例%
	%
	%
	%
	

	
大專校院

	業務費
	
	
	
	

	研究人力費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研究設備費
	
	
	
	

	管理費
	
	
	
	

	小計
	
	
	
	

	佔總經費比例%
	
	
	
	

	總計
	
	
	
	

	佔總經費比例%
	%
	%
	%
	


說明：
1.本計畫經費之認列原則：補助款及自籌款之憑證皆以「未稅」認列。
2.各欄位皆須填寫，無編列則填「0」；全部比例數值計算至小數第二位。
3.大專校院參與申請國科會補助款之管理費計算公式為「業務費」、「研究設備費」之總和「15%」編列；各項經費不得用於購買共同提案業者提供之各項產品或服務。
[bookmark: _Toc193446672]

2、 [bookmark: _Toc225425506][bookmark: _Toc225519989][bookmark: _Toc225858971][bookmark: _Toc225859221][bookmark: _Toc225859303]計畫經費項目說明
（1） 商業服務業者
1. 人事費
單位：元
	115年度

	編號
	姓名
	職稱
	月薪（P）
	人月數（Q）
	人事費用（PQ）

	1
	
	
	
	
	

	2
	
	
	
	
	

	3
	
	
	
	
	

	4
	
	
	
	
	

	合計
	
	


說明：
1每計畫人員之編列人月數不得逾計畫執行期間。
2.人事費相關事項於計畫簽約後如需變更，必須依契約書第六條規定做計畫變更。
3.編號之人力排序請與壹、基本資料三、提案業者參與人力資料之（三）計畫投入人月數表排序一致。
2. 委託研究或驗證費
單位：元
	115年度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簡要說明
	委託對象
	金額（元）

	1
	
	
	
	

	2
	
	
	
	

	3
	
	
	
	

	4
	
	
	
	

	合計
	


備註：委託研究或驗證費之對價產出，不得為資本設備。


3. 設備使用費
單位：元
	115年度

	1.已有設備：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帳面價值
（A）
	投入月數（B）
	計算公式
	設備使用費

	（1）
	
	
	
	AB/（剩餘使用年限12）
	

	（2）
	
	
	
	AB/（剩餘使用年限12）
	

	（3）
	
	
	
	AB/（剩餘使用年限12）
	

	（4）
	
	
	
	AB/（剩餘使用年限12）
	

	小計
	

	2.計畫新增設備：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購置金額
（D）
	投入月數（E）
	計算公式
	設備使用費

	（1）
	
	
	
	DE/（使用年限12）
	

	（2）
	
	
	
	DE /（使用年限12）
	

	（3）
	
	
	
	D E /（使用年限12）
	

	小計
	

	合計
	


說明：本表所述內容，必須以公司財產帳冊上所列設備名稱、財產編號、購置金額、購置日期、使用年限等資料進行佐證，或提出相關證明。
4. 設備租賃費
單位：元
	115年度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簡要說明
	每月
租賃費
	月數
	設備
數量
	金額（元）

	1
	
	
	
	
	
	

	2
	
	
	
	
	
	

	3
	
	
	
	
	
	

	合 計
	


5. 設備維護費
單位：元
	115年度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簡要說明
	金額（元）

	1
	
	
	

	2
	
	
	

	3
	
	
	

	合計
	


[bookmark: _Ref495168567][bookmark: _Ref495168588][bookmark: _Toc495398121][bookmark: _Toc253403527][bookmark: _Toc492042570][bookmark: _Ref494999031][bookmark: _Ref494999040][bookmark: _Toc492042568]說明：本表所述設備維護對象如非前述（三）設備使用費表格所列設備，必須提出相關證明為本提案計畫所使用。
（2） 大專校院
1. 業務費—研究人力費
單位：元
	類  別
	姓  名
	學  歷
	工作
月數
	年終
獎金
月數
	勞健
保費
	月支
酬金
	小  計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工作之項目、範圍及具體內容

	
	
	
	
	
	
	
	
	

	
	
	
	
	
	
	
	
	

	
	
	
	
	
	
	
	
	

	
	
	
	
	
	
	
	
	

	合計 
	
	


說明：
1.凡執行計畫所需研究人力費用，均得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規定，按所屬機構自訂敘薪標準及職銜，就預估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專任、兼任人員、臨時工需求填寫，並請述明該研究人力在本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內容、性質、項目及範圍，以利審查。專任人員不限學歷，包含博士級人員。
2.國科會補助款係用大專校院於計畫範圍內之研究開發，並得編列學生參加實作訓練相關費用，補助經費項目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得依規定編列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研究主持費，本計畫結束如有餘款應繳回。


2.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單位：元
	項 目 名 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合計 
	
	


說明：
1.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耗材、物品（非屬研究設備者）、圖書及雜項費用，均可填入本表內。
2.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3.若申請單位有自籌款，請於備註欄註明。

3. 研究設備費
[bookmark: _Hlk193120314]單位：元
	類別
	設備名稱
（中文/英文）
	說     明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本會補助
經費需求

	
	
	
	
	
	
	

	合計
	
	


說明：
1.因執行「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之專案開發所需，得編列相關研究設備費用。
2.凡執行計畫所需單價在新臺幣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之各項儀器、機械及資訊設備（含各項電腦設施、網路系統、週邊設備、套裝軟體：如作業系統軟體，以及後續超過2年效益之軟體改版、升級與應用系統開發規畫設計）等之購置裝置費用及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等屬之，此項設備之採購，以與本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各類研究設備金額請於金額欄內分別列出小計金額。
3.購置設備單價在新臺幣20萬元以上者，須檢附估價單。
4.儀器設備單價超過60萬元（含）以上者，請詳述本項設備之規格與功能（如靈敏度、精確度…等），其他重要特性與重要附件，以及申購本設備對計畫執行之必要性。本項設備若獲補助，主持人應負維護保養之責，並且在不妨礙計畫之工作下，同意提供他人共同使用，以避免設備閒置。
附件7、 [bookmark: _Toc212454461][bookmark: _Toc226033538]提案簡報大綱
	項次
	內容
	建議內容比例

	壹
	基本資料
一、提案單位資料（含產業及學校端）
二、提案計畫綱要
三、提案單位參與人力資料
	5%

	貳
	計畫緣起
一、計畫目標
二、產業現況分析
	10%

	參
	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
一、遭遇痛點
二、解決方法
	25%

	肆
	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一、本計畫之目標客群
二、服務應用情境
三、解決方案建置或導入
四、營運推展
五、大專校院跨域研究團隊共同參與說明
	25%

	伍
	計畫實施及組織架構
一、計畫推動組織架構
二、計畫工作項目分工情形
	5%

	陸
	執行時程及進度
一、預定進度
二、預定查核點說明
	5%

	柒
	預期效益
一、關鍵績效指標
二、其它量化執行成效
三、其它質化執行成效
四、經濟效益  
	15%

	捌
	經費需求 
一、經費預算表
二、計畫經費項目說明 
	10%


說明：
1.本簡報請以Microsoft Power Point製作，並標註頁碼。
2.「提案審查會議」提案業者簡報時間20分鐘。簡報大綱得依實際提案內容予以調整。
附件8、 [bookmark: _Toc70142957][bookmark: _Toc128058153][bookmark: _Toc212454462][bookmark: _Toc226033539]期中、期末審查之查核驗收項目及標準
	進度
	驗收項目
	產出項目
	驗收標準及規格
	完成日期

	期中審查
	1.完成系統分析與設計（含數據分析方式）
2.系統開發並完成雛形系統
	系統分析與設計規劃書
	1.需求分析
· 服務及解決方案規劃
2.服務情境規劃
· 合作業者及商品規劃
· 系統設計及規格（SA/SD）
· 操作流程與服務介面設計
· 數據分析方式與流程說明
· 軟硬體功能規格
· 資料檔案結構
3.驗證項目及指標
· 依據上述規劃，明列預期服務及解決方案並明列預期達成之各項指標
	115年8月31日

	
	2.期中執行進度
	期中報告書
	需求分析、數據分析方式、預計驗證項目與指標、後續行銷活動規劃、執行團隊合作情形、經費動支情形
	

	期末審查
	1.完成服務系統建置與資料介接
	系統建置與測試報告
	須提供所需之介接模組及資料進行測試，並檢驗資料串聯、蒐集、儲存、管理、分析之可行性、服務功能操作手冊
	115年12月10日

	
	2.年度執行進度
	期末報告
	具體產業合作模式、數位工具導入情形、數據分析結果、行銷活動執行成效、營運成效、執行團隊合作情形、經費動支情形、未來規劃藍圖及擴散方式
	


（備註:依實際依提案計畫書所載之工作項目驗收。）



附件9、 [bookmark: _Toc212454463][bookmark: _Toc226033540]計畫績效自訂指標參考
	面向
	關鍵績效指標
	目標值
	計算公式說明

	產線製程智慧化
	智慧製程效率提升率
	10%以上
	（前期平均生產時間 － 本期平均生產時間） ÷ 前期平均生產時間 × 100%

	
	AI 品質控管良率
	95%以上
	符合 AI 標準之合格批次數 ÷ 總生產批次數 × 100%

	
	智慧設備稼動率
	10%以上
	實際設備運作時間 ÷ 設備可運作時間 × 100%

	
	精準投料損耗降低率
	5%以下
	（本期原料實際使用量 － 產品標準用量） ÷ 產品標準用量 × 100%

	智慧餐廚可複製
	模組化場域複製數
	3處
	本計畫所導入之「智慧餐廚標準化模組」據點累積總數。

	
	人時產值提升率
	20%以上
	（本期每人每小時平均產值 － 前期產值） ÷ 前期產值 × 100%

	
	現場服務錯誤率
	5%以下
	現場出餐錯誤次數 ÷ 總出餐次數 × 100%

	
	服務體驗滿意度
	80%以上
	透過問卷調查，蒐集消費者對於智慧服務體驗之滿意度平均得分。

	地方美食 IP 化
	美食 IP 化項目
	1項
	美食 IP 化開發項目數

	
	跨據點風味一致性
	90%以上
	透過感測器數據或問卷調查，蒐集消費者對於風味體驗之滿意度平均得分。

	
	IP 品牌會員成長率
	10%以上
	計畫執行期間新增會員數 ÷ 導入前有效會員總數 × 100%

	
	數位 IP 產品回購率
	80%以上
	本期回購該 IP 產品之顧客數 ÷ 去年同期該產品消費總人數 × 100%

	SDGs
	永續發展目標-SDG2消除飢餓
（減少食材浪費）
	5%
	（前期廚餘總重量-本期廚餘總重量）÷前期廚餘總重量×100%

	
	永續發展目標-SDG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節能減碳）
	OO公斤
	減少紙張使用、運輸、用水、用電量等所減少CO2排放量。
如用電量換算減碳量計算公式：1度0.625公斤/度=減碳量（公斤）。
或如無紙化1張A4影印紙碳足跡標示0.0076kgCO2e，1包500張約減3.8kgCO2e，計算公式：1包（500張）3.8公斤/度=減碳量（公斤）。

	
	永續發展目標-SDG12責任消費及生產（採購環保標章產品）
	80%以上
	所有指定項目採購環保標章產品總金額÷所有指定項目採購總金額×100%

	
	永續發展目標-SDG12責任消費及生產（食品加工耗損率）
	10%以下
	（1）產品損耗率：
（不良產品數量（重量）/產品生產總量（重量））*100%
（2）原料損耗率：
（原料損耗重量/生料重量）*100%


說明：:
永續發展指標（SDGs）可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https://sdgs.un.org/goals）


附件10、 [bookmark: _Toc212454464][bookmark: _Toc226033541]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署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本署因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等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職業、教育、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 本署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署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本署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署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本署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6、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署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署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署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7、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署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8、 本署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署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9、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署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1、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署上述告知事項。
2、 本人同意貴署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11、 [bookmark: _Toc212454465][bookmark: _Toc226033542]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abc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附件12、 [bookmark: _Toc212454466][bookmark: _Toc226033543]商業服務業者之切結聲明書
	（一）茲切結本公司申請「『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AI中央廚房補助」乙案，下列所載事項均屬確實。
1. 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之本國公司、商業，且非屬本國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及辦事處。
2. 公司負責人及經理人未具有「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3條所稱投資人之情事。
3. 非屬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參照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之股權狀況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司之陸資來臺事業名錄）。
4.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最近一年度公司淨值為正值。
5. 最近五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6. 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而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7. 就本補助案件，未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獎勵或補助。
8. 於三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9. 最近三年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10. 未曾有受經濟部相關輔導計畫簽約接受補助，而有因歸責於提案業者之事由而主動放棄接受補助，或經審查委員會決議予以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事者。
11. 本計畫所採購及使用之軟硬體資通訊產品及其零組件（含模組、晶片、網通元件、電池等）、服務，均非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
（二）如遇下列情形發生時，即喪失提案資格，本公司不得有任何異議（惟因不可抗力因素，且經審查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1. 經檢舉或經執行單位查核，證實本公司申請文件有隱匿造假之情事。
2. 本公司發生違反「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或本補助須知所規定情事。
（三）本公司承諾不侵害他人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
（四）過去3年內曾接受經濟部或其他政府相關計畫之補助者，請載明以下資訊（本次提案計畫不用列述，若無，請於計畫名稱欄位中填入「無」，表列不敷使用請另增表格欄位填列）：
	受補助計畫名稱
	

	期間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結案否
	

	計畫執行內容、
應用項目及效益
	

	政府計畫名稱
	

	政府計畫主辦單位
	
	政府計畫執行單位
	

	補助款額度
	
	計畫人月數
	




	以上所列均依誠實信用原則申報，如有不實經發現者，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及執行單位得不受理申請，或撤銷補助、解除契約，並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另本公司願承擔衍生的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公司章                                                                                                               負責人


附件13、 [bookmark: _Toc213136872][bookmark: _Toc226033544][bookmark: _Toc212454470]大專校院主持人行政配合聲明書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已自行詳閱並瞭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等。立聲明書人同意於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補助案件時，遵守上述相關法規之規定。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附件14、 [bookmark: _Toc226033545][bookmark: _Hlk226016036]大專校院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利益迴避聲明書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利益迴避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                已詳閱並瞭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相關迴避規定。立聲明書人同意於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案件時，遵守作業要點相關迴避規定。

特此聲明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聲明書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此份迴避書，學界端的計畫主持人以及每位共同主持人都須各自簽署一份，並請於印出前將本段備註刪除。





附件15、 [bookmark: _Toc226033546]大專校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切結書暨申請名冊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切結書暨申請名冊

	（機構名稱）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名冊所列之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資格經審查均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特立此切結為憑，如有不實， 願繳回該計畫主持人之計畫全部補助款並無異議接受貴會之處分，且負一切法律責任。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申請機構：	（請加蓋關防）


代表人：	（簽章）

（申請機構首長）



中 華 民 國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名冊
	序號
	學校
系所名稱
	姓名
	職稱
	計畫擔任
	備註

	
	
	
	
	計畫主持人
	資格符合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	項第
款第	目

	
	
	
	
	共同主持人
	資格符合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	項第
款第	目

	
	
	
	
	共同主持人
	資格符合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	項第
款第	目

	
	
	
	
	共同主持人
	資格符合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	項第
款第	目

	
	
	
	
	共同主持人
	資格符合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	項第
款第	目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16、 [bookmark: _Toc226033547]商業服務業者計畫主持人委託代理出席申請書

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
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
AI中央廚房補助補助提案委託代理出席申請書
本公司申請「『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 AI中央廚房補助」補助之          計畫乙案，由本人          （職稱：       ）擔任計畫主持人。本應於民國115年   月   日出席前述計畫案之           會議，惟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擬委託         （職稱：       ）代表本人出席，並述明不克出席理由如后，惠請同意。
不克出席緣由：　　　　　　　　　　　　　　　　　　　　　　　　　　　
　　　　　　　　　　　　　　　　　　　　　　　　　　　
　　　　　　　　　　　　　　　　　　　　　　　　　　　
此致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單位大小章）

[bookmark: _Toc495476117][bookmark: _Toc212454472]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17、 [bookmark: _Toc213136875][bookmark: _Toc226033548]大專校院計畫主持人委託代理出席申請書

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
AI中央廚房補助補助提案委託代理出席申請書

本大專校院與商業服務業者合作，配合商業服務業者所申請「『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 AI中央廚房補助」補助之                計畫乙案，由本人          （職稱：           ）擔任大專校院跨域研究團隊之計畫主持人。本應於民國115年   月   日出席前述計畫案之              會議，惟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擬委託            （職稱：           ）代表本人出席，並述明不克出席理由如后，惠請同意。
不克出席緣由：　　　　　　　　　　　　　　　　　　　　　　　

        此致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單位大小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18、 [bookmark: _Toc226033549]商業服務業者提案計畫補助契約書
<簽約單位計畫名稱>補助契約書
[bookmark: _Toc472419537][bookmark: _Toc472427223][bookmark: _Toc492042572]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以下簡稱甲方），為執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委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先期計畫-商業服務業AI生態系推動計畫」推動「『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 AI中央廚房補助」，補助○○○（以下簡稱乙方）執行「115年度○○○」（契約編號○○○-○○○）（以下簡稱本計畫），雙方同意訂定以下之條款，以資信守：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1、 本契約文件包括下列：
（一）契約本文。
（二）「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 AI中央廚房補助補助申請須知。
（三）獲選（核款）通知函文。
（四）                計畫書。
（五）經雙方合意簽認之變更或補充之文件或資料。
（六）雙方依本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2、 本契約文件構成雙方完整之合意。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契約文件之事項，對雙方皆無拘束力。
3、 本契約文件之一切約定得互為補充，如有不一致之處，以契約本文為準。如仍有不明確之處，以甲方解釋為準。
4、 本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行為所為之意思表示，以中文書面為之為原則。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或傳真至雙方以書面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為之。
5、 本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分，本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其無效之部分，雙方必要時得依本契約原定目的合意更正或補充之。

	[bookmark: _Toc472419538][bookmark: _Toc472427224][bookmark: _Toc492042573]第二條  計畫經費

	本計畫之經費及動支經費核銷期間如下：
1、 本計畫總經費由補助款及自籌款共同組成。
2、 本計畫115年度總經費計新臺幣（下同）             元整，其中由甲方辦理之115年度補助款（以下稱補助款）         元整，乙方自籌款計         元整。
3、 乙方動支經費核銷期間，自申請須知公告日起至115年 12 月 10日止。
4、 計畫總經費均列入查核範圍，若經費項目並非本計畫必要動支之費用，甲方有權依據「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經濟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考作業注意事項」及本補助申請須知之規定剔除該不合理費用。

	[bookmark: _Toc472419539][bookmark: _Toc472427225][bookmark: _Toc492042574]第三條  計畫執行期間

	自申請須知公告日起至115 年12月10日止。

	[bookmark: _Toc472419540][bookmark: _Toc472427226][bookmark: _Toc492042575][bookmark: _Ref496795269][bookmark: _Ref496795387]第四條  補助款支付方式

	1、 補助款分2期支付：
（1） 第1期款：本計畫經核定補助款項後，於第一階段期中成果審查通過後，乙方應檢附之完整修正計畫書（含計畫執行現況、經費規劃資料），由甲方審核無誤後，撥付第1期款，金額為補助款總額之50%。其支付條件如下：
1. 須完成期中審查程序，並繳交符合甲方規定之完整修正計畫書（含經費規劃資料）。
2. 經費規劃內容應載明計畫各項支出用途及預估支用時程，格式依甲方規定辦理。
3. 如經甲方審核發現資料不齊或內容有誤，乙方應限期補正，否則視為未完成請款程序。
（2） 第2期（期末）款：依乙方實際計畫動支總經費及補助款動支經費核實支付補助款，支付條件為：
1.須通過甲方之期末審查、會計查核及完成結案，且經甲方確認乙方無違約事由。
（1）期末審查：由甲方通知乙方檢送完成契約進度達100%之工作總報告（含期末報告、期末簡報及相關查核佐證文件等，格式均依甲方規定辦理），出席期末審查會議。
（2）會計查核：檢送全案計畫執行經費之會計查核文件（含計畫全程會計報表、經費動支明細表及相關核銷佐證文件等，格式均依甲方規定辦理）及本計畫經會計師依計畫內容及相關作業規範（如「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委辦計畫預算編列基準」、行政院主計總處「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等）簽證之全年度（期）之查核報告或協議程序，並配合甲方或其所指派之第三方查核單位等相關人員進行查核。
2.須於甲方指定期限內，檢送請款領據、收支會計報表、經費動支明細表、會計師簽證報告及相關核銷佐證憑證。
3.第2期支付數額上限為補助款減去前1期實際支付數額之餘額；如遇減價驗收者，亦同。補助款發生溢撥情形時，乙方須返還溢撥款項。
二、經甲方確認乙方符合前項條件後，補助款將撥入乙方帳戶（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分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號。）
三、乙方因債權債務糾紛受有司法機關或行政執行機關之命令，致補助款有遭受執行（含保全執行）而無法投入本計畫使用之虞時，甲方得暫停期中或期末審查及款項支付，不因此負有撥付責任或相關違約賠償。

	[bookmark: _Toc472419541][bookmark: _Toc472427227][bookmark: _Toc492042576][bookmark: _Ref496795173]第五條  乙方計畫經費管理

	一、乙方應設立補助款專戶並單獨設帳紀錄本計畫全部收支，補助款專戶所生之孳息及計畫執行結束後之結餘款，應全數繳交國庫；相關原始憑證應分類妥為保管，且須符合稅法保存期間相關規定。甲方、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政府審計單位或甲方委託之會計查核機構得不定期實地調查經費運用狀況及要求提供報告，並得就經費報支之佐證資料予以複製並留存，乙方應予配合。如發現支付不符規定時，乙方應依甲方書面通知改正。
二、本計畫所給付之人事費應由乙方負責依法扣繳並申報薪資所得稅。
三、乙方接受政府補助辦理採購，該項採購之政府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並達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含）以上者，須符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規定，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以供甲方查驗。

	[bookmark: _Toc472419543][bookmark: _Toc472427229][bookmark: _Toc492042578][bookmark: _Ref496795133]第六條  計畫變更

	一、乙方於計畫執行期間，如就計畫書所列事項需變更時（包括人員、經費分配、查核點、績效指標、委外業者，及其他有影響計畫目的與成果之事項），應檢附計畫變更申請表，及敘明理由、變更內容、各項影響評估及變更之相關文件等，以書面方式函請甲方同意。
二、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前30日內，乙方不得提出計畫變更。
三、未經甲方同意函復核准變更前，乙方仍應依原計畫內容執行，不得以已提出計畫變更為由，主張不負違約責任

	[bookmark: _Toc472419544][bookmark: _Toc472427230][bookmark: _Toc492042579][bookmark: _Ref496795158][bookmark: _Ref496795414]第七條  計畫進度審查

	乙方應配合甲方進行下列審查作業：
一、期中審查：計畫執行期間至115年8月31日止；乙方應依甲方所定之日期及報告格式，提出期中報告與期中簡報電子檔各1式1份（份數依實際需求調整），並出席審查會議報告計畫執行進度成果。
二、期末審查：計畫執行期間至115年12月10日止；乙方應依甲方所定之日期及報告格式，提出期末報告與期末簡報電子檔各1式1份（份數依實際需求調整），並出席審查會議報告計畫執行進度成果。
三、個案輔導：甲方辦理工作進度訪視會議或個案輔導會議，派員訪視乙方執行進度及其他情形，乙方應配合說明或提出相關資料。

	[bookmark: _Toc472419545][bookmark: _Toc472427231][bookmark: _Toc492042580][bookmark: _Ref496795201][bookmark: _Ref496795300]第八條  計畫結案

	一、乙方通過期末審查後，應檢送甲方期末報告書1式3份併請款領據、會計報表（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出具之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期末報告、期末簡報及計畫執行之實際登錄檔（Log File）電子檔，向甲方申請款項支付。
二、於期末審查時，若經甲方查核乙方部分工作（包含預定工作內容、查核點、預期效益等）未完成，或與原規劃內容不符，甲方得依乙方之工作達成率或所占計畫權重予以減價驗收。

	[bookmark: _Toc472419546][bookmark: _Toc472427232][bookmark: _Toc492042581][bookmark: _Ref496795233][bookmark: _Ref496795336]第九條  契約解除或終止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解除契約，並要求乙方全數返還已支付之補助款：
（一）乙方經發現並查證屬實就同一計畫內容受有其他政府補助。
（二）乙方於申請補助時，其依「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第十九條所提出及依本契約提出之相關事項聲明，經發現為不實。
（三）乙方將補助款挪移他用，或以不實憑證或其他不合規定之方式核銷款項。
（四）乙方有停業、破產、解散或撤銷登記者或其他無營業事實者。
（五）乙方未依規定完成結案。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按乙方執行計畫進度比例支付補助款，或按比例請求乙方返還已支付之補助款：
（一）乙方未通過期中審查或期末審查。
（二）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提交之各項資料，經催告仍拒不繳交。
（三）乙方發生第四條第三項之情形，因其財務狀況致顯難繼續執行本計畫。
（四）其他違反本契約約定之行為，經催告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五）遇有政策變更、預算凍結、刪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甲方之情事，致嚴重影響本契約之履行。
三、甲方解除或終止本契約時，乙方應於收到甲方書面通知之日起10日內，將款項返還予甲方。

	[bookmark: _Toc472419547][bookmark: _Toc472427233][bookmark: _Toc492042583]第十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使用

	一、本計畫執行而產出之研發成果歸乙方所有，並得於我國管轄區域外生產或使用該成果。商業署基於國家利益或社會公益，得與乙方協議，取得該研發成果之無償、不可轉讓且非專屬之實施權利。
二、乙方因本計畫執行而開發之各項智慧財產權，歸屬乙方所有。
三、乙方同意甲方及商業署就本契約之一切著作，得基於推廣計畫成果，以非營利方式重製、引用、公開展示或播送，但內容涉及乙方機密資料而不宜公開者，乙方應事先與主動告知甲方。
四、本條款不因契約屆期、解除或終止而失效。

	[bookmark: _Toc472419549][bookmark: _Toc472427235][bookmark: _Toc492042585]第十一條  保密條款

	一、未經雙方事前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向任何與本契約之履行無關之第三人揭露本契約之內容及業務之機密，本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亦同。
二、任一方違反前項規定時，他方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並請求該一方違反保密義務致該他方受有損害之賠償。

	[bookmark: _Toc472419550][bookmark: _Toc472427236][bookmark: _Toc492042586]第十二條  第三人權利之保護

	一、乙方保證執行本計畫之過程及提交之成果絕無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二、乙方執行本計畫應善盡實施環境衛生及安全之責並避免損害第三人之權利。
三、乙方或其人員如因本計畫執行致損害他人權利時，乙方應負完全責任，與甲方或商業署無涉。甲方或商業署如因而受第三人之請求或涉訟，乙方應協助甲方或商業署為必要之答辯及提供相關資料，除應負擔甲方或商業署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外，並應賠償甲方或商業署因此所衍生所有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

	[bookmark: _Toc472419551][bookmark: _Toc472427237][bookmark: _Toc492042587]第十三條  不可抗力

	一、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乙方未能依時履約者，甲方得展延履約期限；無法履約或繼續履約已無實益者，雙方得協議終止本契約。但主張不可抗力之一方，應於事件發生及結束後，立即檢具事證，以書面通知他方。
二、前項無法履約之期間逾60日者，任一方均得終止本契約，雙方應結算終止前完成之事項，並核算補助款之數額。

	[bookmark: _Toc472419552][bookmark: _Toc472427238][bookmark: _Toc492042588]第十四條  轉讓之禁止

	乙方不得將本契約之地位或各項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轉讓與他人，且本計畫應由乙方自行執行的部分，乙方不得委託第三人。

	[bookmark: _Toc472419553][bookmark: _Toc472427239][bookmark: _Toc492042589]第十五條  個人資料使用條款

	雙方因履約而獲得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採取適當方式保護。如有違反，違反之一方應依契約或法令負完全責任。

	[bookmark: _Toc472419554][bookmark: _Toc472427240][bookmark: _Toc492042590]第十六條  爭議處理

	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於誠信和諧之精神，盡力協調解決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與爭議無直接關聯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書面同意暫停履約者，不在此限。
二、乙方因發生履約爭議而就直接相關之部分暫停履約，其後經認定乙方就該爭議之主張為無理由者，乙方不得就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bookmark: _Toc472419555][bookmark: _Toc472427241][bookmark: _Toc492042591][bookmark: _Ref496998289]第十七條  其他

	一、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三、本契約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本計畫完整之合意。附件之效力與本契約同，但兩者有牴觸時，以本契約為準。
四、乙方應於計畫執行期間與結束後3年內，配合甲方或商業署之要求提供計畫執行之相關資料及填報成效追蹤表、產業調查問卷、參加實務人才培訓、成果展示與宣導活動等。
五、本契約未盡事宜均準用「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及「經濟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考作業注意事項」。
六、本契約各條文及項目之標題，僅係為方便閱讀之用，不得據以解釋、限制或影響各該條文或項目用語所含之意義。
七、契約由甲方執正本1份及副本1份，乙方執正本1份及副本1份，以為憑證。
八、本契約自雙方代表人或其指定之人簽署後溯及自115年  月  日起生效。



立約人：

[bookmark: _Toc472419556][bookmark: _Toc472427242][bookmark: _Toc492042592]甲方：
代表簽約人：
職稱：
統一編號：
地址：

[bookmark: _Toc472419557][bookmark: _Toc472427243][bookmark: _Toc492042593]乙方： 
代表簽約人：
職稱：
計畫主持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19、 [bookmark: _Toc212454473][bookmark: _Toc226033550]商業服務業者資訊安全責任切結書
資訊安全責任切結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為執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委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先期計畫-商業服務業AI生態系推動計畫」推動「『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 AI中央廚房補助」，補助○○○○○公司（業者名稱，以下稱受補助業者）執行「○○○○○計畫（計畫名稱）」（契約編號○○○-○○）（以下簡稱本計畫），特以本切結書要求受補助業者恪遵下列資訊安全規定：
1、 受補助業者應遵守法令及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訊安全規範及標準。
2、 受補助業者提供服務之相關程序及環境，應具備完善之資通安全管理措施，且應配置充足且具適當資格之資通安全專業人員。
3、 受補助業者應確認所開發提供之軟硬體及文件，無侵權、內藏惡意程式（如病毒、蠕蟲、特洛伊木馬、間諜軟體等）及隱密通道（covert channel）。
4、 受補助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如為軟體或系統發展，須針對各版本進行版本管理，並做成存取紀錄保存。
5、 受補助業者提供數位服務，如違反資通安全相關法令或知悉資通安全事件時，必須立即通報本會，且執行緊急應變處置，並配合本會進行後續處理。
6、 受補助業者應確實執行軟體組態管理（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7、 受補助業者提供數位服務所持有、知悉敏感性業務檔案資料，均保證善盡保密義務與責任，不得擷取、持有、傳遞或以任何方式讓第三人知悉。
8、 受補助業者相關人員如違反上述規定，業者應就機關及本會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如致他人權利受有損害時，業者亦應負責。
9、 本計畫終止後，受補助業者仍需保證不得以任何形式洩露或交付第三人因本計畫所知悉之個人資料與資訊安全相關業務，並仍應嚴守保密義務。
10、 本會保有對受補助業者執行稽核的權利。

切結人簽署
公司名稱：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附件20、 [bookmark: _Toc213136878][bookmark: _Toc226033551]大專校院執行同意書

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書

[bookmark: _Hlk126937652]立同意書人即本研究計畫主持人：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在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項下接受補助下述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NSTC       -        -        -        -        -
補助經費：新臺幣（大寫）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茲願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有關規定執行本計畫，並同意遵守下列規定：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補助項目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所列為準。
二、本計畫之補助經費，依政府有關法令規定核實動支，不得移作他用。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經費結報，如有結餘，應全數繳還。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及中央研究院，得不繳回。
三、本計畫（含多年期計畫全程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及有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研究成果報告，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辦理結案。如係以調查法（如面訪、電話訪問、郵寄問卷等）進行之計畫，執行機構應將研究成果報告、資料讀我檔、空白問卷、過錄號碼簿（CODEBOOK）、電腦資料數據檔、資料欄位定義程式（SAS、SPSS或其他統計程式）等及調查資料檔案利用授權書各一份逕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四、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間、經費分配、支用、結報、變更、追加、流用及延期等，應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本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除經認定歸屬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所有者外，全部歸屬執行機構所有（詳見經費核定清單之研究成果歸屬欄），其專利申請、技術移轉、著作授權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執行機構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計畫主持人隨時配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需要，提供說明及參考資料；如屬列管計畫，應依管理考核相關規定，填送管考表等資料。
七、計畫執行中如涉及人體試驗或採集人體檢體，計畫主持人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檢具受試驗者或接受檢體採集者承諾同意書，受試（檢）者如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則應取得其本人、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之書面同意書，並經執行機構核准，始得進行人體實驗或採集檢體。實驗過程應顧及人道並尊重受試（檢）者個人權益與安全措施，如發生人體實驗或採集檢體之法律問題，均由計畫主持人自負完全責任；如涉及人類胚胎或人類胚胎幹細胞實驗，應遵守有關法令並依規定經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查同意始得執行；如有動物實驗，亦同意遵守有關法令暨本於愛護動物之態度進行；如有進行基因重組、基因轉殖田間試驗、具危害性微生物或病毒之實驗，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並確實做好安全防護措施。
八、計畫主持人對於計畫內容及研究成果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者，應保證絕無侵害他人權利、違反醫藥衛生規範及影響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其因而造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權利或名譽受損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得依法主張權利或追究其法律責任，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九、計畫主持人未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擅自對外公開歸屬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所有之研發成果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得依法主張權利或追究法律責任，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歸屬於執行機構之研發成果，其公開有影響民生福祉、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不宜公開。計畫主持人未經執行機構同意，擅自公開該研發成果，相關責任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計畫主持人有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情事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得拒絕計畫主持人於日後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申請各項獎補助計畫。
十、計畫主持人如未依規定辦理經費結報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不再核給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
十一、計畫之主持人及參與人員於研究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如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將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十二、計畫主持人已於申請書詳實揭露近三年執行其他補助計畫資訊（含國內外、大陸地區及港澳），並應隨時配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需要提供相關資料，如未依規定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得追回本計畫之補助經費；執行研究計畫依科技資料保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相關要求處理。
十三、本同意書一式三份，分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收執，以資信守。
          此　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　      　　   （簽名或蓋章）
                                                    執行機構及系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1、 [bookmark: _Toc213136879][bookmark: _Toc226033552]大專校院補助合約書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

甲方：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乙方：                                                （機構名稱）
茲經雙方協議，乙方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由甲方在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年度預算項下予以補助，並議定條款如下，以為共同遵守：
一、本次甲方補助乙方專題研究計畫共計　　   　件，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大寫）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請依照甲方通知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及補助費各期撥款明細表中所列核定之總金額填具），由甲方分期撥付乙方專戶存儲於公庫或其代理公庫機構覈實動支，不得移作他用，甲方得隨時查核經費動支情形。
二、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乙方應將各研究計畫收支明細報告表函送甲方辦理經費結報。支用單據應貼於黏存單，註明科目及用途，如有英文名詞，應附註中文，並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由相關單位人員及計畫主持人等簽章。各研究計畫如有結餘及研究計畫經費專戶存儲所產生之孳息，應如數繳還甲方之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並採匯款方式辦理繳回，匯款帳戶資料如下：
（一）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二）收款人戶名：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三）收款人帳號：24030101010045
（四）匯款種類：公庫匯款
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及中央研究院，除甲方另有規定應予繳回者外，得不繳回。
三、乙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含多年期計畫全程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依甲方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及有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研究成果報告，送甲方辦理結案。如係以調查法（如面訪、電話訪問、郵寄問卷等）進行之計畫，乙方應將研究成果報告、資料讀我檔、空白問卷、過錄號碼簿（CODEBOOK）、電腦資料數據檔、資料欄位定義程式（SAS、SPSS或其他統計程式）等及調查資料檔案利用授權書各一份逕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四、乙方接受甲方補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理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時，應依乙方內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規定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甲方辦理科研採購監督事宜，於事後採抽樣選取若干案件以書面或實地查核方式辦理，乙方應予配合。
乙方有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核減補助金額或停止撥付經費；其情節重大者，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追繳已撥付之款項。
五、乙方執行研究計畫時，其有關之執行期間、經費分配、支用、結報、變更、追加、流用及延期等，應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上開規定修正時，亦同。
六、乙方執行研究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認定歸屬甲方所有者外，全部歸屬乙方所有（詳見經費核定清單之成果歸屬欄），其專利申請、技術移轉、著作授權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乙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乙方、計畫主持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在未獲得甲方書面同意前，在利用研發成果於商業用途時（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商品或服務之公開行銷、推廣或廣告文宣等），不得引用甲方之名稱、會徽或其他表徵；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表示甲方與乙方或專屬被授權人有任何關連。如乙方、計畫主持人知悉專屬被授權人有違反前開規定之情事，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理並通知甲方。
研發成果如獲准專利後，乙方、計畫主持人應要求專屬被授權人於應用研發成果所製造之授權產品或其包裝容器明確標示專利證書號數。
    八、乙方同意其所繳交並經公開之報告（含期中進度報告及期末報告），無償由甲方及其附屬單位視需要自行或同意第三人不限地域、時間或次數，以任何方式利用，包括重製、散布、傳送、發行或公開傳輸供檢索查詢。
九、乙方運用研發成果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或依申請，要求乙方或研發成果受讓人將研發成果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於必要時將研發成果收歸國有，乙方或研發成果受讓人不得異議：
（一）乙方、研發成果受讓人、專屬被授權人，於一定期間內無正當理由未有效運用研發成果者。
（二）乙方、研發成果受讓人、專屬被授權人，以妨礙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之方式實施研發成果。
（三）為增進國家重大利益或維護國家安全。
十、甲方依前條規定行使該項權利，應先以書面通知乙方或研發成果受讓人、專屬被授權人。乙方、研發成果受讓人及專屬被授權人應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答辯，除先行申明理由，經甲方准予展期者外，逾期不答辯或答辯理由不成立者，甲方得逕予處理。乙方或研發成果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就甲方前項之決定，不得為任何權利之主張或損害之請求，並應配合權利之移轉或授權。
十一、乙方應於本合約生效後，依甲方指定之日期及方式，就研發成果之產生、管理及推廣運用情形，向甲方提出彙報。
十二、乙方執行研究計畫如有研究設備之添置，應由乙方財產管理人員驗收蓋章，列入財產帳，甲方得隨時抽查之。
十三、甲方補助乙方研究計畫所購置之非消耗性設備，乙方同意於計畫完成後，或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由甲方視實際需要，撥借其他機構使用，以免閒置。
十四、乙方對甲方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各項費用之核發，應依有關稅法規定扣繳或辦理相關程序。
十五、計畫執行期間，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管理與維護實驗環境之衛生及安全之責，如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基因重組實驗、基因轉殖田間試驗、危害性微生物或病毒實驗、動物實驗者，應確實督導相關實驗操作人員遵守相關規定及落實安全防護措施，如因執行計畫而致人員之生命、健康、財產上受侵害或使環境受衝擊時，乙方應負完全之責任，與甲方無涉。
十六、甲方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均以執行機構為對象，執行機構暨首長（或代表人）及計畫主持人對所執行之專題研究計畫負有履行義務及保證之責任。如未能履行本合約書規定者，甲方得停止撥款，並向乙方追還已撥付之款項，亦得視情況暫停乙方所有專題計畫申請案。乙方如發現計畫主持人有不能履行本合約之情事者，應即停止計畫經費之動支，並繳回未支用之款項。
十七、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甲方得依審議結果調減補助經費，並按預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辦理。
十八、乙方執行多年期研究計畫者，應按核定執行期限執行，並於期中各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至甲方網站線上繳交進度報告，如未依規定繳交報告或執行成效未如預期且計畫主持人未盡力改善時，甲方得調減次年度經費或終止執行該計畫。
十九、乙方未依本合約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經甲方催告仍未完成辦理者，甲方得追繳該計畫一定比率管理費或於乙方之下期計畫撥款項內將未結案之補助經費扣除，未來亦得視情形暫停對乙方之全部或一部補助。經費結報或研究成果報告未合規定，經甲方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亦同。
二十、經核定執行之計畫，由乙方負責督導，如研究計畫預期成果不能達成、研究工作不能進行、接受其他補助（含國內外、大陸地區及港澳）未詳實揭露並配合甲方需要提供相關資料、乙方未盡督導之責或乙方未能配合甲方獎、補助項目之申請、執行及管理之各項規定及本合約約定事項者，甲方得視情節輕重終止補助、追繳相關計畫補助經費、於申請機構下期計畫撥款項內扣除、核減甲方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措施獎勵金額或酌予降低執行甲方補助計畫部分或全部類型計畫之管理費之補助比率。
二十一、乙方執行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料保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與甲方之相關要求處理。
二十二、甲方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時，乙方未能積極配合調查或有其他不當之處理情事者，甲方得自次年度起減撥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甲方如發現乙方有未依補助經費用途支用、虛報或浮報等情事，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十三、乙方之計畫主持人或受補助人如論文發表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生國家名稱訛誤事件時，請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計畫產出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及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生國家名稱訛誤事件更正處理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國家名稱訛誤態樣及建議處理方式等，公告於甲方學術研發服務網，請下載參考運用。
二十四、就本合約所生之爭議糾紛，經甲方同意後，得於臺北提付仲裁，依中華民國仲裁法解決；如涉訟時，雙方均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五、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保存乙份，以資信守。
甲方：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簽章）
代表人：                                                （簽章）
乙方：　　　　　                               （簽章）（請加蓋關防）
代表人：                                               （簽章）
（執行機構首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2、 [bookmark: _Toc212454476][bookmark: _Toc226033553]非屬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切結書（由商業服務業者出具）
切結書
茲本單位 ：                                              
參與「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 AI中央廚房補助」（以下簡稱「本計畫」）。依據本計畫相關規定，本單位於執行本計畫期間所採購及使用之各項設備（含資通訊模組）均非屬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
倘經查驗發現所使用之設備（含資通訊模組）涉及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本單位願以具同等功能與效用之合格設備替換，以確保本計畫目標之順利達成，並遵循相關規範辦理。
特此切結。
切結人簽署
公司名稱：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附件23、 [bookmark: _Toc212454477][bookmark: _Toc226033554]非屬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切結書（由設備供應商出具）
切結書
茲本公司 ：                                              
提供予「115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計畫－智慧商業服務領域_AI中央廚房」使用之設備，其內含之所有資通訊零組件（含模組、晶片、網通元件、電池等），均為非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
本公司已確認設備供應鏈來源，確保不含中國大陸製造或廠牌之資通訊零組件。如經查證有不符事實之情形，本公司願負完全責任，並配合以同功能、效用之合規設備替換。
特此切結。

切結人簽署
公司名稱：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附件24、 [bookmark: _Toc213136883][bookmark: _Toc226033555]上傳文件檢核表
上傳文件檢核表
	檢具資料
	備註

	提案文件

	□
	1. 提案計畫書
	不得補件

	□
	2. 提案簡報（檔案大小以15M為限）
	

	□
	3. 非屬中國大陸地區品牌或製造切結書（商業服務業者出具）
	無則免附

	□
	4. 非屬中國大陸地區品牌或製造切結書（由設備供應商出具）
	無則免附

	資格文件

	□
	1. 商業服務業者之切結聲明書 
	

	□
	2. 中央廚房工廠登記相關文件
	

	□
	3. 商業服務業者「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及無退票紀錄」之證明文件
	

	□
	4. 商業服務業者「淨值（權益總額）為正值」之證明文件
	

	□
	5. 商業服務業者無欠稅證明文件
	

	□
	6.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
	7.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無則免附

	□
	8. 大專校院「主持人行政配合聲明書」
	

	□
	9. 大專校院「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利益迴避聲明書」
	

	□
	10. 大專校院「大專校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切結書暨申請名冊」
	


備註：
1. 請依本檢核表確認上傳申請文件，已檢附項目請打勾，並將完成勾選的檢核表一併上傳。
2. 本檢核表上傳文件時，請各檢具項目獨立一份電子檔，並將所有申請文件彙整壓縮為單一壓縮檔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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